附件2

网络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图像采集与身份核验工作要求

[bookmark: _GoBack]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毕业生图像采集信息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学服[2022]10号文），为了切实保障学生信息安全，自2023年1月1日起，学信网彻底关停基于身份证件的采集传输旧模式（不再接收旧模式采集的图像），全面启用基于采集码的图像采集新模式，要求学生在采集图像前，登录学信网“学信档案”（或学信网微信公众号、学信网手机APP）获取本人的采集码。请各位尚未采集图像（通过身份核验）的学生（学院管理平台原始学历审核状态为“审核未通过”，审核备注为“未采集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图像”或“未通过学信网身份核验”），尽快采用现行办法，于2024年12月10日前，通过微信小程序“毕业证照”完成图像采集（身份核验），具体工作要求如下：
一、采集费用
电子图像采集费用15元/人·次由学生自理。学生个人如需纸质冲洗照片及快递业务，则根据采集平台要求另付费用。
二、采集流程
1.采集平台一个身份证号绑定一个微信号，仅支持采集上传一次。采集过程中照片未上传学信网之前，可无限次拍摄，直至满意为止。友情提醒各位学生素颜拍照，上传的电子照片切忌过度美颜或修图，建议使用手机后置摄像头拍摄。照片采集成功进入学信网后，系统不再支持学生随意替换。
2．学生使用手机微信扫描以下二维码，点击“授权”，即刻开启照片采集服务。证件信息不支持修改，请务必填写正确。
采集流程：身份核验>>关联学籍>>拍照>>照片标准化>>照片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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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图像校对与身份核验
    教学点应督促学生及时登录教育部学信网的“学信档案”页面，注册并登录本人的学信帐号，及时校对学历照片及学籍信息，核实所采集的电子图像是否正确关联学籍。学信档案不能重复注册，提醒学生在注册学信账号时应确保所填写的邮箱、手机号有效，并妥善保管好帐号和密码。
（一）学生校对时如果发现图像信息非本人或学籍关联有误的，请及时联系教学点填报《数据检查勘误表》上报勘误。
（二）对于其中要求进行身份核验的部分学生，接到通知后，须在学信档案上确认录取照片与学历照片是否均为本人。
1.经核验后录取照片和学历照片均确为本人的，请将学信档案学籍查询页面截图并高清彩色打印一式两份，打印件上须本人手写签注“经核验，录取照片和学历照片均确为本人”、加盖手印、教学点经办人签字盖章后，寄到学院招生学籍部（徐老师，0591-83459080）。
2.经核验录取照片或学历照片非本人的，请将学信档案学籍查询页面截图高清彩色打印一式两份，打印件上本人手写签注“经核验，录取照片（或学历照片）非本人”、加盖手印。如录取照片照片有误，请到校外教学点重新读取身份证图片信息；如学历照片有误，请通过微信小程序重新规范采集，友情提醒切忌过度美颜或修图，建议使用手机后置摄像头拍摄。
对于个别经反复多次采集仍未能通过身份核验的学生，如有整容史或因身份证办理时间久远导致身份证照片与学历照片差异太大，建议到户籍管理部门重新办理新身份证后，到教学点重新读取身份证图片信息。
四、往届毕业生未完成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图像采集的处理办法
根据规定，2019年9月之前毕业且在学信网上缺失电子注册图像的网络教育毕业生，无法查询到其毕业学历信息。相关毕业生可根据本人的实际情况申请补报，处理办法如下：
1.毕业证书已领取的毕业生：学生提交毕业证书原件扫描件、身份证原件扫描件与毕业证书同底电子照片到学习中心，教学点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后由学院统一上传。
2.毕业证书未领取、学历相片未采集的毕业生：使用微信小程序完成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图像采集，并加洗2张2寸的同底纸质相片交教学点用于制作毕业证书。
如因学生未及时完成电子注册图像采集与校对、或采集的图像不合乎规范要求而影响毕业电子注册的，责任由学生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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